附件1：
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的主体须为依法登记、信用良好且无不良记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民合作社必须纳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名录，实有成员数高于地区平均水平，并建立规范的成员账户，确保可分配盈余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给成员的比例不低于60%；同时，农民合作社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健全，能有效落实民主管理和财务制度，配备专业会计人员或委托代理记账，可以提供符合合作社财务制度规范的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和成员权益变动表等财务资料。家庭农场则必须被纳入全国家庭农场“一码通”系统管理并亮码经营；使用家庭农场随手记等财务记账工具，收支、库存等记录规范。
此外，所有项目实施主体都需按时报送年度报告并公示，农产品类主体需纳入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项目建设所需土地需签订规范合同并标注地块代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证明；
2、 支持方向
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改善生产设施条件，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品牌建设，开展标准化生产，拓展营销渠道，提高生产经营发展水平，提升联农带农能力。支持符合条件的奶牛家庭牧场和奶农合作社发展养殖加工一体化，提升生产经营能力，拓宽增收渠道。
3、 其他要求
（一）申报单位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二）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对虚报经营主体资格和土地流转行为、套取财政奖励资金的，一经发现查实，取消项目申报资格，依法追回奖补资金。
（三）奖补资金不得用于购买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已支持的农业机械。
（四）针对本项目出现以上情形之外的，由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并予以公示。
4、 材料报送
申报项目时需提供以下申报材料：
1、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项目建设所需土地的经营权证明；
4、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证明；
5、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6、农民专业合作社需提供2024年度的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和成员权益变动表。
各申报主体将申报材料报至县农业农村局1号楼304室乡村产业发展科，项目实施方案电子版发送至邮箱1896134927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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